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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 引  言 

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依据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专

项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担任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

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文

件资料和已存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

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鳌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国浩

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

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合称“原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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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在对公司与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和查证的基础上，就反馈意见中要求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

见的有关事宜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或“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

工作报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申明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申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

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4、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须

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5、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对其进

行访谈的访谈笔录。 

6、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

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

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

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

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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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8、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9、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

原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

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10、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词语与原法律意见书、原

律师工作报告释义部分列明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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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反馈意见第 1 条 

请保荐机构、律师说明对 2010 年 44 名自然人增资的资金来源核查结论的核

查过程。上述增资自然人，一半左右并非发行人员工，请说明招股说明书相关

披露是否真实、准确，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上述增资原因和背景。 

（一）请保荐机构、律师说明对 2010 年 44 名自然人增资的资金来源核查

结论的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通过与 44 名自然人进行访谈，并核查了上述 44 名自然人股东填写

的《股东情况核查表》、持股承诺函等相关资料，确认上述增资的资金来源均系

陈崇华等 44 名自然人以自有资金或家庭共有资金。 

本所律师核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增资出具的《验资报告》、银行

进账单、现金解款单、汇款回单等凭证，确认相关增资款均系该等自然人股东通

过个人自有账户汇入验资专用账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增资款均系陈崇华等 44 名自然人以自有资金或

家庭共有资金投入，本次增资不存在股份代持、委托持股和其他利益安排。 

（二）上述增资自然人，一半左右并非发行人员工，请说明招股说明书相

关披露是否真实、准确，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上述增资原因和背景。 

发行人已在《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对 44 名自然人股东的情况进行了披

露，相关披露真实、准确。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崇军的进一步说

明，上述非发行人员工的自然人股东主要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崇军

的朋友，陈崇军为了感谢该等自然人在创业初期给予的帮助，同意该等自然人增

资入股。 

二、反馈意见第 9 条 

请补充披露越创电子成立原因，与发行人从事相同业务的原因，报告期内

越创电子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说明越创电子客户和供应商的情况，请保荐机

构、律师对何金蒙对外投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其他核心人员、发行人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发表核查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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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何金蒙的说明，除发行人之外，何金蒙的其他对外投资企业情况如下： 

编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中鼎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0.00 

2 浙江越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2.00 

 

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北京中鼎伟业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并将上述名单与报告期内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及发行人报告期内供应商、客户清单进行比对。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北京中

鼎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其他核心人

员、发行人客户和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 

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浙江越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并将上述名单与报告期内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技术人员名单及发

行人报告期内供应商、客户清单进行比对，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越创电子

系发行人报告期内供应商和客户之外，浙江越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资金往来。 

三、反馈意见第 10 条 

请说明陈崇明、陈崇华目前对外投资企业情况、任职情况，其投资或任职

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请保荐机构、律师

发表核查意见。 

根据本所律师与陈崇明的进一步访谈，经核查，陈崇明目前无对外投资企业，

亦未在任何企业任职。 

根据本所律师与陈崇华的进一步访谈，经核查，陈崇华目前持有发行人

1,085,000 股股份，并担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海数电子的执行董事、总经理。除

上述情形外，陈崇华目前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和任职企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了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海数电子之外，陈崇明、

陈崇华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和任职企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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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章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伍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张兰田 

 

                                                                 

 

林  琳 

                                                                 

 


